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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23(2011)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12 月 5 日第 6674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索马里局势以及吉布提与厄立特里亚边界争端的各项决议

和主席声明，特别是第 751(1992)号、第 1844(2008)号、第 1862(2009)号、第

1907(2009)号、第 1916(2009)号、第 1998(2011)号和第 2002(2011)号决议，以

及 2009 年 5 月 18 日(S/PRST/2009/15)、2009 年 7 月 9 日(S/PRST/2009/19)和

2008 年 6 月 12 日(S/PRST/2008/20)的主席声明， 

 重申尊重索马里、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以及该区域所有其他国家的主权、领

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 

 重申充分支持吉布提和平进程和《过渡联邦宪章》，因为它们是在索马里达

成持久政治解决办法的框架，欢迎 2011 年 6 月 9 日《坎帕拉协议》和 2011 年 9

月 6 日商定的路线图， 

 吁请该区域各国和平解决争端，实现关系正常化，以便为非洲之角持久和平

与安全奠定基础，并鼓励这些国家为非洲联盟努力解决这些争端提供必要合作， 

 重申严重关切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之间的边界争端，并重申解决这一争端的

重要性，吁请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一起诚意严格执行在卡塔尔主持下于 2010 年 6

月 6 日达成的协议，以解决它们的边界争端，巩固关系正常化，欢迎卡塔尔的调

解努力和区域行为体、非洲联盟、联合国的继续参与， 

 注意到吉布提常驻联合国代表2011年 10月 6日写信(S/2011/617)通知秘书

长，有 2 名吉布提战俘从厄立特里亚一所监狱逃脱，同时注意到厄立特里亚政府

迄今一直否认拘留任何吉布提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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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严重关切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2011年7月18日报告(S/2011/433)

得出结论认为，厄立特里亚继续向破坏索马里和该区域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武装

反对派团体，包括青年党，提供政治、财政、训练和后勤支助， 

 谴责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监察组报告结论所述为破坏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

非洲联盟首脑会议预定 2011 年 1 月进行的恐怖袭击， 

 注意到 2010 年 1 月举行的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的决定和 2010

年 1 月 8 日举行的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公报，欢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09

年 12 月 23 日通过第 1907(2009)号决议，对厄立特里亚实行制裁，因其除其他外，

向破坏索马里和平与和解及区域稳定的武装团体提供政治、财务和后勤支助；强

调需要积极有效地执行第 1907(2009)号决议，并表示打算对符合第 1907(2009)

号决议第 15 段和第 1844(2008)号决议第 8 段规定的列名标准的个人和实体实行

定向制裁， 

 注意到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第十八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决定

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确保厄立特里亚不在非洲之角从事破坏稳定的活动， 

 注意到厄立特里亚的来信(S/2011/652)，其中附有一份文件，对索马里/厄

立特里亚监察组的报告做出回复， 

 强烈谴责厄立特里亚任何可能破坏区域和平、安全和稳定的行动，呼吁所有

会员国充分遵守第 733(1992)号决议第 5 段所定并经其后各项决议阐明和修订的

军火禁运规定， 

 认定厄立特里亚未充分遵守第1844(2008)号、第1862(2009)号和第1907(2009)

号决议，其破坏索马里和非洲之角和平与和解的行动以及吉布提与厄立特里亚之

间的争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铭记《联合国宪章》为安理会规定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谴责厄立特里亚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907(2009)号、第 1862(2009)号和

第 1844(2008)号决议，继续向包括青年党在内的参与破坏索马里和该区域和平与

和解的武装反对派团体提供支持； 

 2. 支持非洲联盟呼吁厄立特里亚解决与其邻国的边界争端，呼吁有关各方

和平解决争端，实现关系正常化，促进非洲之角的持久和平与长期安全，鼓励有

关各方为非洲联盟解决这些争端的努力提供必要合作； 

 3. 重申所有会员国，包括厄立特里亚，均应充分遵守第 733(1992)号决议

第 5 段所定并经其后各项决议阐明和修订的军火禁运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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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申厄立特里亚应毫不拖延地充分遵守第 1907(2009)号决议，强调所有

国家都有义务遵行第 1907(2009)号决议规定的措施； 

 5. 注意到在与吉布提接壤边界沿线的争议地区派驻卡塔尔观察员后，厄立

特里亚撤出了部队，吁请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进行建设性接触，以解决边界争端，

重申它打算对阻碍执行第 1862(2009)号决议的人采取进一步的定向措施； 

 6. 要求厄立特里亚提供自 2008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发生冲突后在战场上

失踪的吉布提作战人员的信息，以便有关方面能确定吉布提战俘的下落和情况； 

 7. 要求厄立特里亚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破坏各国稳定的行动，包括通过提

供金融、军事、情报和非军事援助，例如为武装团体提供训练中心、营地和其他

类似设施，提供护照、生活费或旅行便利； 

 8. 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该区域国家，为确保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5

段和第 6 段规定的武器禁运得到严格执行，根据本国授权和立法并依照国际法，

在其境内、包括在港口和机场，检查进出厄立特里亚的所有货物，如果有关国家

掌握的情报让人有合理理由认为，货物中有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5 段或第 6

段禁止供应、销售、转移或出口的物项，并回顾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8段和第

9 段中关于在发现该决议第 5 段或第 6 段禁止的物项时应履行的义务，以及第

733(1992)号决议第 5 段所定并经其后各项决议阐明和修订的义务； 

 9. 表示打算对符合第1907(2009)号决议第15段和第2002(2011)号决议第

1 段规定的列名标准的个人和实体实行定向制裁，请委员会紧急审查会员国提出

的列名建议； 

 10. 谴责厄立特里亚政府为破坏非洲之角的稳定或违反相关决议，包括第

1844(2008)号、第 1862(2009)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对海外的厄立特里亚

人征收“侨民税”，用于如索马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 2011 年 7 月 18 日报告

(S/2011/433)的结论所述，采购武器和相关物资转交给武装反对派团体，或直接

或间接地向这些团体提供服务或资金，决定厄立特里亚应停止这些做法； 

 11. 决定厄立特里亚应停止使用敲诈勒索、暴力威胁、欺诈和其他非法手段

在厄立特里亚境外对其国民或其他厄立特里亚裔人征税，还决定各国应采取适当

措施，根据国际法追究违反本段的禁令和有关国家法律在其境内正式或非正式代

表厄立特里亚政府或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行事的人的责任，吁请各国依照国内法

和相关国际文书，包括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1963 年《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酌情采取此类行动，以防止这些人协助其他违禁活动； 

 12. 表示关切如监察组最后报告(S/2011/433)所述，厄立特里亚采矿部门有

可能为破坏非洲之角稳定提供资金，呼吁厄立特里亚表明其公共财政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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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为此与监察组合作，证明这些采矿活动的收入没有用于违反相关决议，其中

包括第 1844(2008)号、第 1862(2009)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及本决议； 

 13. 决定为防止厄立特里亚采矿部门资金被转用于资助违反第 1844(2008)

号、第 1862(2009)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或本决议的活动，各国应采取适当

措施，要求在厄立特里亚采矿部门经商的本国国民、受其管辖的人和在其境内组

建或受其管辖的公司保持警惕，包括为此颁布尽职调查准则，并在这方面请委员

会在监察组的协助下起草供会员国选用的准则； 

 14. 敦促所有国家实施尽职调查准则，以防止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保险或再

保险，或向其领土、经由其领土或从其领土，或向其国民或依照本国法律组建的

实体(包括海外分支机构)或其境内的个人或金融机构，或由这些国民、实体、个

人或机构，转让任何金融或其他资产或资源，如果这类服务、资产或资源，包括

对采掘部门的新投资，有助于厄立特里亚违反相关决议，包括第 1844(2008)号、

第 1862(2009)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及本决议； 

 15. 吁请所有国家在120天内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为执行本决议规定采取的步

骤； 

 16. 决定进一步扩大第 2002(2011)号决议重新设立的监察组的任务范围，监

察和报告本决议所定措施的执行情况，并执行以下所述任务： 

 (a) 协助委员会监测上文第 10、11、12、13 和 14 段所定措施的执行情况，

包括上报违规行为的信息； 

 (b) 审议应提请委员会注意的与上文第 6 段有关的信息； 

 17. 敦促所有国家、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有关方面与委员会和监察组充分

合作，包括提供其所掌握的有关第 1844(2008)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及本决

议所定措施执行情况的信息，特别是不遵守规定事件； 

 18. 申明将不断审查厄立特里亚的行动，准备根据厄立特里亚遵守第 1844 

(2008)号、第 1862(2009)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及本决议规定的情况，调整

有关措施，包括加强、修改或解除这些措施； 

 19. 请秘书长在180天内报告厄立特里亚遵守第1844(2008)号、第1862(2009)

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及本决议规定的情况； 

 20.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